奇台县加厚高强度地膜生产供货企业守法
诚信承诺书
 
承诺市场主体名称：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为维护公平竞争，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，营造守法诚信的经营环境，本企业（单位）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      一、提供的所有申报资料均合法、真实、准确和有效，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     二、严格执行《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》（GB13735-2017）中Ⅰ类耐老化地膜覆盖使用时间和力学性能指标，厚度控制0.015≤d＜0.02±0.004，有效覆盖时间低于360天，使用后最大拉伸负荷、断裂标称应变等力学性能指标不小于标准规定的初始值的80%。产品原材料中不得加入再生料及国家明确禁止使用、不利于作物生长的有害土壤助剂，总灰分控制在0.5%以内生产销售厂家生产销售所有产品向用户承诺均为合格产品，如出现质量问题均承担一切经济损失。
三、所有产品必须有质检报告（合格）。
      四、产品价格随行就市，不高于市场价格。
      五、建立健全质检、统计、财务、保管、仓储和安全管理等制度、账簿和台账，做到专人保管、专账记录、账实相符。按农业农村局要求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地提供实际销售情况。
      六、自我约束、自我管理，依法诚信经营。自觉接受政府、行业组织、社会公众、新闻舆论的监督，自愿接受行政执法部门的依法检查。若发生违法违规行为，接受行政执法部门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给予的行政处罚，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承诺单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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